附件4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
[bookmark: _GoBack]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责任清单
	项目
	指标要求
	责任科室

	

一、组织领导机构

	1.成立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领导小组。
	公卫疾控科

	
	2.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机构内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落实情况考核。
	

	
	3.领导小组每季度调度、通报各科室工作开展情况。
	

	
	4.按要求明确负责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科室。
	

	
	5.负责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科室人员配备达到标准要求。
	

	
	6.公立医疗机构内科重点临床科室明确 1 名科室负责人负责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二、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点触发预警
	8.门诊日志、检验和影像部门登记簿、出入院登记簿、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登记簿填写规范。
	各临床科室、检验科、放射科

	
	9.传染病无漏报、迟报、瞒报。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登记与报告规范、及时。
	

	
三、传染病诊疗管理
	11.建立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预检分诊点设置规范。
	门诊部、院感科、公卫疾控科

	
	12.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感染性疾病科、传染病专用门诊和感染性疾病病区。
	

	
	13.严格执行院感防控有关技术操作规范和标准
	院感科

	四、院内传染病疫情处置

	14.制定应对不同传染病疫情的应急预案，预案内容齐全，并每年至少针对 1 项预案开展全流程演练。
	医务科、公卫疾控科

	
	15.组建突发传染病疫情处置队伍，按要求进行应急专业知识培训。
	

	
	16.对全院医务人员和新上岗人员进行《传染病防治法》和相关专业知识等的培训。
	

	
	17.传染病疫情处置物资储备种类齐全、数量充足。
	总务科

	
	18.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规范，重症和普通病人实行分级管理，就诊患者登记规范且病历记录书写详细完整、保存完整，并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完成标本采集、流行病学调查等。
	临床科室、公卫疾控科

	
	19.对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患者或者疑似患者采取隔离或控制措施，并按照规定对患者的陪同人员和其他密切接触人员采取医学观察和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临床科室

	
	20.医疗机构对传播扩散风险大、危害严重的重点传染病患者，在积极处置的同时，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公卫疾控科

	五、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

	21.恶性肿瘤、冠心病和脑卒中、伤害及时填写报告卡，报告卡填写完整。
	临床科室

	
	22.恶性肿瘤、脑卒中和冠心病、伤害相关报告卡 7 日之内录入山东省慢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公卫疾控科

	6、 死亡原因监测

	26.居民死亡原因登记报告规范，《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发放、填写、报告、核对、查漏补报、编码、保存以及死亡个案资料收集等工作符合要求。
	临床科室、公卫疾控科

	7、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27.院、科、病室三级健康教育网络健全，有专（兼）职健康教育人员和相应的健康教育设施，各临床科室根据专业特色，结合各种宣传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活动结束后形成工作简报报公卫疾控科。
	临床科室、公卫疾控科

	
	28.为患者提供多种个性化健康处方，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
	临床科室

	
	29.公共场地设置固定的健康教育宣传栏，候诊区或其他公共场地配备健康教育视频播放设备，采取设立健康咨询台、发放宣传折页、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健康知识。
	公卫疾控科、综合服务中心

	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健康管理
	30.建立慢性病一体化服务站，为就诊患者和家属提供人群危险因素监测、风险评估和健康干预工作。开展“三高”及相应并发症筛查工作，提供相应健康管理服务。
	临床科室

	
	33.结合自身服务能力，在日常诊疗服务中开展癌症、慢阻肺、脑卒中和心血管病等重点慢性病的筛查和早诊早治。
	

	九、信息化建设

	39.在政务网络及卫生专网环境下打通与同级卫生健康信息平台的连接，按要求将院内门诊、住院、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整合提供至当地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并做好数据传输环节监督管理。
	信息科

	
	40.做好门诊、住院、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实时库准备，梳理形成清晰的业务系统数据结构说明文档。
	

	
	41.按要求做好传染病监测预警应用、对传染病确诊病例的自动上传前的审核以及对监测预警信号的及时响应和处置等工作。
	公卫疾控科、信息科

	十、院内考核与奖励
	42.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考核结果纳入医疗机构年度绩效考核。
	绩效办

	
	43.对在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多次参加公共卫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评先和晋升时给予优先考虑，并积极开展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宣传工作。
	院办



